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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3          证券简称：创世纪        公告编号：2022-026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

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世纪”）近日获悉，北京精雕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精雕”）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深圳创世纪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签发的北京精雕起诉田某、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世纪”）侵害技术秘密案件相关

材料，案号为（2019）京73民初1361号。 

北京精雕称：深圳创世纪使用了其技术秘密仿制产品并出售，且将其技术秘

密申请专利，侵害其技术秘密。北京精雕主张深圳创世纪侵权的29项专利，仅其

中一项专利（加强筋技术，即专利号为2017210954405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

称“涉案专利”）在深圳创世纪的B-600A-B机床中使用，另外28项专利技术，未

在深圳创世纪生产的产品中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7日在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问题3）。 

2、诉讼请求 

北京精雕在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 

（1）被告一（田某）、被告二（深圳创世纪）立即停止一切侵害原告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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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立即停止生产、销售B-600A-B等型号的机床，收回

并销毁已生产及或售出B-600A-B等型号的机床、停止侵害原告（北京精雕）“精

雕电主轴结构及换刀形式”等29项商业秘密的行为； 

（2）被告一、被告二共同连带地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9,200万元； 

（3）被告一、被告二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以消除因其不正当竞争

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不良影响； 

（4）被告一、被告二共同连带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北京精雕再次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

原诉讼请求变更如下： 

1、请求判令被告一（田某）、被告二（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被

告三（夏某）立即停止一切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立即停止

生产、销售B-600A-B等型号的机床，收回并销毁已生产及或售出B-600A-B等型号

的机床、停止侵害原告（北京精雕）“精雕电主轴结构及换刀形式”等多项商业

秘密的行为。 

2、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连带地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

币3.7981亿元，合理维权费用人民币200万元，共计人民币3.8181亿元。 

3、请求确认原告为十项专利的权利人。 

4、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连带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本次案件及相关联案件判决或裁决情况 

在原告起诉田某泄露商业秘密的案件中，经法院查明，深圳创世纪销售型号

B-600A-B机床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仅215.47万元。 

因上述案件认定的经济损失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3.8181亿元差距较大，故

主审法官要求原告进一步梳理并说明其主张经济损失金额的依据及合理性。 

经向本案件的代理律师确认，目前，北京精雕尚未提出深圳创世纪申请的 29 

项专利中披露的哪些技术内容为北京精雕的技术，即，尚未提交技术秘密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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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京精雕也未提交其拥有这些技术秘密的载体证据以及相关人员接触过这些

技术秘密的证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精雕公司仅提出了主张，未提交相关文件，案件尚

未完成证据交换，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 

四、本次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如法院最终认定深圳创世纪涉案的 29 项专利侵犯北京精雕的商业秘密而

被要求停止侵权的，深圳创世纪除应赔偿北京精雕的损失外，其也将失去该 29 

项专利的使用权。但因该 29 项专利均不涉及深圳创世纪的核心技术，且深圳创

世纪截至目前未使用（或已终止使用）涉案的 29 项专利，失去该 29 项专利的

使用权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拥有有效专利697件，其中发

明专利40件，实用新型526件，外观设计专利131件，累计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61件。公司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鉴于上述诉讼目前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事项的进展并在必要情况下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特此公告。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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